
【案例1】
疑似职业病未经确诊，

公司不得解聘职工

谢女士在公司工作时， 其工
作岗位需要接触大量粉尘。 2023
年4月21日， 公司以谢女士在上
班期间私自离岗， 严重违反公司
相关规章制度为由， 决定解除与
其尚有一年才到期的劳动合同。

那么， 谢女士有权拒绝公司
这样做吗？

【点评】
谢女士有权拒绝公司解除其

劳动关系的决定。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九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 “严重违
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从表
面看公司的做法也无可厚非。 但
是，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五
条规定： “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
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
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本案中， 谢女士在工作中经
常接触粉尘， 存在职业危害， 依
据上述法律规定， 即使其严重违
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公司在没有

对其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时
不得将其解聘。

【案例2】
疑似职业病需要观察，

员工未上班也可有工资

在一家公司有放射性物质岗
位上班的张女士， 因身体不适于
2022年10月初到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进行职业病诊断。 该中心基于
当时尚未达到确认标准， 认为张
女士出现的症状属于疑似职业
病，建议她过半年后复查。 可是，
公司却于2022年12月以合同到期
为由，与张女士终止了劳动关系。

半年后 ， 即 2023年 4月初 ，
张女士经复查被确诊为职业病。
此时， 张女士能要求公司承担其
离职至被确诊职业病期间的工资
和诊治费用吗？

【点评】
张女士有权要求公司承担其

离职至被确诊职业病期间的工资
和诊治费用。

一方面，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职工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

的， 在停工留薪期内， 原工资福
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单位按月支
付。” 鉴于疑似职业病除在程序
上尚未经过证明、 确认外， 病害
与职业病并无区别， 故在规定中
使用的是 “患” 职业病而非 “诊
断为” 职业病。 据此， 张女士可
以享受患病期间的工资。

另一方面 ， 《职业病防治
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 “用人单
位应当及时安排对疑似职业病病
人进行诊断； 在疑似职业病病人
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不得解
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
同。 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 医
学观察期间的费用， 由用人单位
承担。” 据此， 公司不得拒绝向
张女士支付医疗等费用的责任。

【案例3】
疑似职业病需要鉴定，

即使单位拒绝员工也可自行
前往

在有毒、 有害岗位工作一年
后， 孙女士因身体日渐感到不适
而要求公司对其进行职业病鉴
定。 可是， 公司考虑到本单位没
有为孙女士办理工伤保险， 担心
孙女士被认定为工伤会损害其利
益， 对其请求一再推诿。

在这种情况下， 孙女士能自
行前往进行职业病诊断吗？

【点评】
孙女士可以直接前往职业病

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职业病防治法》 第三十五

条规定： “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
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
上岗前、 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书面
告知劳动者。 职业健康检查费用
由用人单位承担。” 本案中， 公
司的行为明显违背法律规定。

针对公司借故推卸责任的行
为，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 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已分
别规定： “劳动者可以选择用人
单位所在地、 本人户籍所在地或
者经常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
进行职业病诊断。” “劳动者依
法要求进行职业病诊断的， 职业
病诊断机构应当接诊， 并告知劳
动者职业病诊断的程序和所需材
料……” 因此， 在公司不同意鉴
定的情况下， 孙女士有权自行前
往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
断。 颜梅生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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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确诊前，职工享有哪些权利？

结婚是人生大事， 需要你情
我愿。 可是， 现实生活中， 有的
当事人为达到结婚的目的， 采用
欺骗或胁迫等违法手段。 面对这
样的婚姻该怎么办？ 还有一些当
事人由于无法证明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 ， 加之对方恶意不同意离
婚， 以致于诉请离婚而不成， 面
对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是好？ 以
下案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法律分
析。

【案例1】
对因胁迫缔结的婚姻，

另一方有请求撤销权

魏女士与张先生在公司举办
的年会上相识， 此后二人同居生
活。 同居期间， 张先生偷拍了魏
女士的裸照。 后来， 魏女士以性
格不合为由要求分手。 没料到，
张先生竟然用偷拍的裸照来求
婚 ， 还威胁说 ： “你不和我结
婚， 我就把照片散布出去， 看你
怎么见人。” 魏女士心想先结婚，
然后找机会删除裸照再分手。 婚
后 ， 魏女士一直未找到下手机
会。 由于张先生的性格既强势又
偏激， 以致于魏女士惶惶不可终
日。

那么， 魏女士该如何结束这
桩不幸的婚姻呢？

【说法】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二

条规定： “因胁迫结婚的， 受胁
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
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 应当

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
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18条规定， 行为人以给
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
命、 身体、 健康、 名誉、 财产等
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 迫使另一
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
属于胁迫。

本案中 ， 张先生以公开裸
照、 让魏女士名誉扫地的方法进
行要挟， 迫使魏女士违背真实意
愿与他登记结婚， 其行为构成胁
迫。 因此， 魏女士可以在规定的
期限内起诉， 由法院判决撤销她
与张先生的婚姻关系。

【案例2】
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

病， 另一方有后悔权

职工孙先生与女青年陶某相
处半年后登记结婚， 并在领取结
婚证的当晚举办了婚礼。 婚礼期
间， 陶某突然发作精神类疾病，
被人送往精神病医院。 原来， 陶
某患有精神分裂症10余年， 多次
入住医院治疗 ， 需长期服用药
物， 且难以治愈。 孙先生感觉受
到了欺骗， 因此想跟陶某分手。

那么， 孙先生需要打离婚官
司吗？

【说法】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三

条规定 ：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
的， 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
另一方； 不如实告知的， 另一方

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 应当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
内提出。” 该规定表明， 法律并
不限制重大疾病患者的结婚权
利， 但要求其在结婚前履行告知
义务。

本案中， 由于精神分裂症属
于重大疾病， 且陶某婚前未尽告
知义务， 孙先生也不认可该婚姻
关系 ， 所以孙先生无需起诉离
婚， 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撤销该
婚姻， 但必须自知道陶某患病事
实之日起的1年内提出申请。 如
果超过1年才提出分手， 那就只
能走诉讼离婚的途径。

【案例3】
诉讼离婚未成， 分居满

1年可以离婚

邵女士与薛先生在不同公司
工作， 虽然两家公司近在咫尺，
但二人始终没有相遇相识的机
会。 一次， 在网络聊天时两人结
识， 并通过网聊进行了长期的交
流。 此后， 二人开始约会见面。
经过一年多的接触， 二从相知到
相爱， 一步步走入婚姻殿堂。 可
是， 结婚没多久， 两人便因生活
习惯 、 家务等问题经常吵架拌
嘴， 感情出现裂痕。 邵女士无法
忍受， 便于2022年1月起诉离婚，
但薛先生不肯离婚。 法院认为双
方感情实际上并未完全破裂， 于
同年3月作出了不准离婚的生效
判决。 虽然法院没有判离， 但邵
女士认为双方的感情无法挽回，

遂搬回娘家居住至今。
那么， 邵女士现在再起诉离

婚， 法院会判离吗？

【说法】
法院判决离婚的唯一条件是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以前的 《婚
姻法》 规定了法院应当判决离婚
的五项法定事由包括： （一） 重
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 实
施家庭暴力或虐待、 遗弃家庭成
员的； （三） 有赌博、 吸毒等恶
习屡教不改的； （四） 因感情不
和分居满2年的； （五） 其他导
致 夫 妻 感 情 破 裂 的 情 形 。 这
就 是 说 ， 夫妻诉讼离婚 ， 如果
存在上述事由之一， 法院经调解
无效的 ， 说明夫妻感情确已破
裂， 应当判决准予离婚。 相反，
如果无上述法定事由， 也无其他
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法院一般判决不准离婚。 另外，
在离婚诉讼期间， 由于一方恶意
不同意离婚， 或者故意拖延离婚
时间， 法院也不会轻易判决离婚
的。

为了尊重婚姻自由， 避免多
次诉请离婚而不得之现象， 《民
法典》 对判决离婚的法定事由增
加了一项： 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后， 双方又分居满1年， 一方再
次起诉离婚的， 应当准予离婚。
本案中， 邵女士在第一次诉讼离
婚被驳回后， 就与薛先生分居，
距今已超过1年时间 ， 因此， 如
果邵女士现在再次起诉离婚， 法
院应当判决准予离婚。

潘家永 律师

你情我不愿，婚姻关系该如何解除？

编辑同志：
我们所在公司因为拖欠

职工工资且拒不履行法院的
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工资支付
义务，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
被法院限制消费。受此限制，
李某在乘坐交通工具时不得
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
等以上舱位, 也不得在星级
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
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等。 为规避出行及生活的不
便，近日，李某让一名普通员
工挂名担任公司新的法定代
表人。同时，以法定代表人变
更为由， 要求法院解除对他
的“限高令”。

请问： 李某的请求能被
采纳吗？

读者：况丽丽等21人

况丽丽等读者：
李某的请求不能被采

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

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
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 第17
条规定： 解除限制消费措施
的几类情形。 人民法院在对
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后， 被执行人及其有关人员
申请解除或暂时解除的，按
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是单位被执行人被限
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
直接责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
以因私消费为由提出以个人
财产从事消费行为， 经审查
属实的，应予准许。

二是单位被执行人被限
制消费后，其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确因经营管理需要
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
的限制消费措施的， 应举证
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
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 人民法院经审查属
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
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三是被限制消费的个人
因本人或近亲属重大疾病就
医，近亲属丧葬，以及本人执
行或配合执行公务， 参加外
事活动或重要考试等紧急情
况亟需赴外地， 向人民法院
申请暂时解除乘坐飞机、高
铁限制措施， 经严格审查并
经本院院长批准， 可以给予
其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的暂时
解除期间。 上述人员在向人
民法院提出申请时， 应当提
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并按要求
作出书面承诺； 提供虚假证
据或者违反承诺从事消费行
为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恢
复对其采取的限制消费措
施，同时依照《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从重处理，
并对其再次申请不予批准。
即原法定代表人申请解除限
制措施的， 应同时举证证明
自己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
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 这也是针对实践中
被执行人恶意变更法定代表
人逃废债务的情形予以制
约。

本案中， 李某让普通员
工挂名担任新的法定代表
人，明显属于逃避对他的“限
高令”，其行为根本不在可以
解除限制消费之列。

廖春梅 法官

公司拒绝欠薪支付义务
变更老板不能逃避制裁

“你只是疑似职业病， 并没有确诊， 公司怎么不能将你解聘？” 现实
中， 面对这样的质疑， 许多因工作需要接触粉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
毒、 有害岗位上的职工往往无言以对。 其实， 有此类遭遇的职工， 完全
有权拒绝用人单位的解聘行为， 同时享有不上班也可获取工资， 且可以
自行前往医院就诊等权利。 对此， 以下案例评析详细阐释了其中蕴含的
法律依据。


